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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資培育特識課程 

張繼寧 

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） 

游齡玉 

（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借調教師） 

 

為使學生德智體群美均衡發展，教育部鼓勵各師資培育大學將「特識課程」融入

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，培養未來教師具備五育的統整知能，進而達成全人教育的理

想。上期小辭典為各位介紹「卓越師資培育特色議題計畫」，內容亦提及該計畫之經

費補助應部份用於特識課程之推動，鑑於部份讀者對於「特識課程」一詞不熟悉且感

到好奇，本期師資培育小辭典邀請教育部中等教育司游齡玉老師，一同為各位介紹「師

資培育特識課程」。 

 

一、 五育理念的歷史脈絡 

 

儘管當前社會風氣以智育為尊，但五育均衡發展仍是我國教育的終極目標。五育

理念的提出最早可溯及民國元年。民國元年，教育總長蔡元培提出五育的概念，內容

包括「軍國民教育、實利主義教育、公民道德教育、美育及世界觀教育」；民國三十

四年，國民學校法強調「德、智、體」三育平衡；民國六十四年，國民小學課程標準

明確記載「德、智、體、群」四育；民國六十八年，「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」五育正

式入國民教育法（教育部，2007）。 

 

直至今日，國民教育法仍明訂：「國民教育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

定，以養成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」，可見我國對於五

育均衡發展之重視。 

 

二、 師資培育特識課程 

 

為貫徹五育理念，使學生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均衡發展，教育部鼓勵各師資培育

大學將「師資培育特識課程」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。所謂「師資培育特識課程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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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師資生能理解通達五育之目標要旨、意涵內容、理論基礎、原理原則、實踐途徑、

教學模式及評量策略等方面知能之課程，讓五育並重之觀念穩實扎根於每位教師心

中。 

 

五育融通的特識是師資生成為良師的專業功夫，因為以德育為本源可據以整全人

道，以智育為經緯可循以建構人文，以體育為命脈可憑以充實人生，以群育為體用可

藉以和諧人際，以美育為表裏可資以豐富人存。如是，五育融通的特識應為今後我國

師資培育的基礎要務（引自陳益興，2007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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